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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3〕699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贵州省

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环评工作质量

问题处理意见的通报

各设区市环境保护局，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：

近期，我厅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过程中发现，

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较差，报告

书编制质量考核结果有不合格现象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资质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6号）及我厅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辖区内从事环境影响评价业务环评机构

日常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桂环函〔2011〕92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我厅对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提出批评，并将有关情况通

报如下：

一、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（国环评证甲字第 3302 号）

编制的《钦州港金鼓江作业区 12 号、13 号泊位工程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和《钦州港金鼓江作业区 16 号、17泊位工程项目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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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影响报告书》中，在工程分析、环境现状调查以及影响预测

方面存在较大缺失及错漏，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缺乏可操作性。

该院编制的《藤县大黎镇荔桂选矿厂铅锌矿选矿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因提供的选矿厂规模、原矿供应结构、选矿废水循环、

尾矿库设计、环境现状调查数据等资料不全，污染源强核算出

现偏差，报告书评价结论不足以支撑项目建设环境可行性的判

断，该报告书编制质量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
二、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应认真吸取教训，加强环

评质量管理，增强环评工作责任意识和能力水平。

三、各级环保部门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过程

中，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监督管理及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质量的日常考核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我厅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3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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